
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逐步建立矿山

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 PDF转换可能丢失

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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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24324.htm 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

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

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

政厅（局）、国土资源厅（局）、环境保护局（厅）： 为了

加强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，促使矿山企业合理负担其资

源与环境成本，理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，根据《矿产资源法

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中有关加强生态环境保护、防止环境污

染的有关规定，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

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5]28号）的有关要求，财政

部、国土资源部、环保总局就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

恢复责任机制提出指导意见如下： 一、从2006年起要逐步建

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。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

，选择煤炭等行业的矿山进行试点，在试点的基础上再全面

推开。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先行在所有矿山企业普遍推开。 二

、地方环境保护、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资质的

机构对试点矿山逐个进行评估，按照基本恢复矿山环境和生

态功能的原则，提出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目标及要求。

地方国土资源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新建和已投

产矿山企业根据上述要求，制订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

理方案，并提出达到矿山环境治理及生态恢复目标的具体措

施。在此基础上，地方国土资源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

会同财政部门依据新矿山设计年限或已服役矿山的剩余寿命



，以及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所需要的费用等因素，确定按矿

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，由矿山企业分年预提矿山环境治

理恢复保证金，并列入成本。 三、各地要按照“企业所有、

政府监管、专款专用”的原则，由企业在地方财政部门指定

的银行开设保证金帐户，并按规定使用资金。地方财政部门

会同国土资源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预提的矿山环

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进行监管。具体办法由各地根据本地区企

业实际情况和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制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